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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精析班

第四章 企业所得税法

近三年本章平均分值大约为 19 分，本章分值达到 20.5 分。

考点 1：纳税人、征税对象和税率

【例题 1·多选题】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企业有（ ）。

A.依外国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

B.在中国境内成立的合伙企业

C.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

D.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答案】BC

【解析】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

考点 2：所得来源地的确定

【例题 1·多选题】注册地与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均在法国的某银行，取得的下列各项所得中，应按规定缴纳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有（ ）。

A.转让位于我国的一处不动产取得的财产转让所得

B.在香港证券交易所购入我国某公司股票后取得的分红所得

C.在我国设立的分行为我国某公司提供理财咨询服务取得的服务费收入

D.在我国设立的分行为位于日本的某电站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

【答案】ABCD

【解析】以上选项都应该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考点 3：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中的扣除

【例题 1·多选题】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规定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在计算企

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应按照税收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整。下列各项中，属于暂时性差异的是（ ）。

A.业务招待费用产生的差异

B.职工福利费用产生的差异

C.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产生的差异

D.职工教育费用产生的差异

【答案】CD

【解析】A、B 项一旦超标，超标部分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税会差异是永久性的；C、D 项一旦超标，超标

部分当年不得扣除，但准予结转以后纳税年度扣除，所以产生的是暂时性差异。

【例题 2·多选题】下列各项中，能作为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限额计算依据的是（ ）。

A.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的收入

B.视同销售收入

C.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的收入

D.出售固定资产的收入

【答案】AB

【解析】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限额的依据是销售（营业）收入，它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视同

销售收入，但不包括营业外收入。A 项应计入其他业务收入；B项为视同销售收入；C、D 两项应计入营业外收

入



【例题 3 ·多选题】下列关于企业所得税收入确认时间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特许权使用费收入以实际取得收入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B.利息收入以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C.接受捐赠收入按照实际收到捐赠资产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D.公交公司收到政府按照乘客刷卡次数给予的补贴应该在实际收到时确认收入

【答案】BC

【解析】选项 A，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

现；选项 D，公交公司收到政府按照乘客刷卡次数给予的补贴，应按权责发生制，在提供服务时确认收入的

实现。

【例题 4·单选题】某公司向银行借入生产用资金 500 万元，银行贷款利率为 6%，借款期限 6 个月，支付借

款利息 15 万元；向其他企业借入生产用资金 300 万元，借款期限 10 个月，支付借款利息 24 万元。该公司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允许扣除的利息（ ）万元。

A.9

B.15

C.30

D.39

【答案】C

【解析】向其他企业借款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限额＝300×6% ÷12×10＝15（万元）；由于实际支付的利息

超过限额，因此只能按照限额扣除。允许扣除的利息支出＝15＋15＝30（万元）

【例题 5·多选题】下列税金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从收入总额中扣除的有（ ）。

A.土地增值税

B.增值税

C.消费税

D.企业为职工承担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BD

【解析】选项 AC 作为税金在收入总额中扣

考点 4：资产的税务处理

【例题 1·单选题】下列各项中，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可计提折旧的生物资产是（ ）。

A.经济林

B.防风固沙林

C.用材林

D.存栏待售牲畜

【答案】A

【解析】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其中生产性生物资产可计提折

旧。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资产，包括经济林、薪炭林、

产畜和役畜等。

【例题 2·多选题】下列支出中，可作为长期待摊费用核算的有（ ）。

A.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

B.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C.接受捐赠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D.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答案】ABD

【解析】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处理：



（1）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改建支出；

（2）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

（3）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

（4）其他应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出。

考点 5：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所得税处理

【例题 1·多选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公告中，允许税前扣除资

产损失的范围包括（ ）。

A.生产性生物资产损失

B.各类垫款损失

C.固定资产损失

D.关联企业提供借款形成的债权损失

【答案】ABCD

考点 6：企业重组的所得税处理

【例题 1·多选题】（2017 年）下列关于企业股权收购重组的一般性税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被收购方应确认股权的转让所得或损失

B.被收购企业的相关所得税事项原则上保持不变

C.收购方取得股权的计税基础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D.收购方取得被收购方股权的计税基础以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

【答案】ABC

【解析】企业重组一般性税务处理办法下，企业股权收购、资产收购重组交易，相关交易应按以下规定处理：

（1）被收购方应确认股权、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2）收购方取得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

（3）被收购企业相关所得税事项原则上保持不变。

考点 7：税收优惠

【例题 1·单选题】企业从事下列项目取得的所得中，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是（ ）。

A.饲养家禽

B.种植中药材

C.远洋捕捞

D.海水养殖

【答案】D

【解析】选项 ABC：免征企业所得税。

【例题 2·单选题】非居民企业取得的下列所得中，应当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是（ ）。

A.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取得利息所得

B.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利息所得

C.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取得利息所得

D.外国金融机构向中国居民企业提供商业贷款取得利息所得

【答案】D

【解析】与 2014 年考题几乎一样。非居民企业取得的下列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1）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

提供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2）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政府和居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取得的利息所得；（3）

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所得。

四、跨章节知识点组合

【例题 1·综合题】某生物药品制造企业 2021 年度取得主营业务收入 56 000 万元、其他业务收入 3 000 万元、

营业外收入 1 200 万元、投资收益 800 万元，发生主营业务成本 24 000 万元、其他业务成本 1 400 万元、营



业外支出 1 300 万元、税金及附加 4 500 万元、管理费用 5 000 万元、销售费用 12 000 万元、财务费用

1 100 万元，实现年度利润总额 11 700 万元。当年发生的相关具体业务如下：

（1）广告费支出 9 500 万元。

（2）业务招待费支出 500 万元。

（3）实发工资 5 000 万元。其中，为本企业残疾职工所发放工资为 100 万元。

（4）拨缴职工工会经费 110 万元，发生职工福利费 750 万元、职工教育经费 140 万元。

（5）专门用于新产品研发的费用 1 600 万元，已独立核算管理。

（6）12 月进口一台专门用于研发的设备，关税完税价格为人民币 800 万元。

（7）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中包括国债利息收入 150 万元、企业债券利息收入 150 万元。

（8）转让一项专利技术取得收入 900 万元，与之相关的成本和税费为 200 万元。

（其他相关资料：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为 13%；各扣除项目均已取得有效凭证，相关优惠已办理必要手续；进

口设备的关税税率为 10%）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按照下列顺序计算回答问题，如有计算需计算出合计数。

（1）计算广告费支出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2）计算业务招待费支出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3）计算残疾职工工资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4）计算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和职工教育经费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及合计数。

（5）计算研发费用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6）计算进口设备海关应代征的增值税。

（7）判断 12 月份进口的专门用于研发的设备的成本能否一次性税前列支并说明理由。

（8）计算投资收益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9）计算转让专利技术应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

（10）计算该公司 2021 年应纳税所得额。

（11）计算该公司 2021 年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税额。

【答案及解析】

（1）对化妆品制造或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

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广告费税前扣

除限额=（56 000+3 000）×30%=17 700（万元），大于实际发生金额，无需纳税调整。

（2）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限额 1=（56 000+ 3 000）×5‰ = 295（万元）；

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限额 2=500×60%=300（万元）；

可以在税前扣除的业务招待费金额为 295 万元，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500-295=205（万元）。

（3）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在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在税前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

支付给残疾人员工资的 100%加计扣除。

残疾职工工资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元。

（4）工会经费税前扣除限额=5 000×2%=100（万元），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10-100=10（万元）；

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限额=5 000×14%=700（万元），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750-700=50（万元）；

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5 000×8%=400（万元），限额大于实际发生金额，无需纳税调整。合计应调增

应纳税所得额=10+50=60（万元）。

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不超过工资

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5）研发费用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1 600×100%

=1 600（万元）。

（6）进口设备海关应代征的增值税=800×（1+10%）×13% = 114.4（万元）。

（7）12 月份进口新设备的成本不能一次性税前列支。

理由：因为根据税法相关规定，企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指

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税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固定资产在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所属年度一次性税前扣除。

（8）国债利息免征企业所得税。



投资收益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150（万元）。

（9）转让专利技术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500+（900-200-500）×50%=600（万元）。

（10）该公司 2021 年应纳税所得额=11700+205- 100+60-1 600-150-600=9 515（万元）。

（11）该公司 2021 年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税额

=9 515 × 25% =2 378.75（万元）。


